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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交通运输部交工路函〔2018〕244 号《关于下达 2018 年度公路工程行业

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的要求，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主持公路工程

行业标准《公路现场勘查记录技术规范》的制定工作。 

本规范以提高公路现场勘查的科学性、规范性、公正性为目标，总结了国内公

路现场勘查的经验，借鉴了国内外的相关规定和技术成果，并根据公路现场勘查

记录工作的实际需求，对关键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专项调研，编制了本规范。

本规范包括正文 10 章和 9 个附录。规定了公路现查勘查的技术要求，包括总则、

术语、基本规定、勘查设备、现场防护、勘查方法、勘查内容、勘查档案等技术

要求。本规范由吴京梅负责起草第 1 章和第 8 章；姚红云负责起草第 2 章；陈瑜

负责起草第 3 章；张杰负责起草第 4 章；陈宏云负责起草第 5 章；徐欣负责起草

第 6 章；张娱负责起草第 7 章；张建军负责起草第 9 章；徐进负责起草第 10 章；

高诗龙、邵毅明负责起草附录。 

请各有关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将发现的问题和意见，函告本规范日常管理组，

联系人：吴京梅（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8 号，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

院，邮编：100088；电话：010-82019646；传真：010-62370567；电子邮箱： 

jm.wu@rioh.cn），以便修订时参考。 

主 编 单 位 ：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参 编 单 位 ： 重庆交通大学 

贵州省公路局 

安徽省公路管理服务中心 

主 编 ： 吴京梅 

主要参编人员 ： 姚红云、陈瑜、张杰、陈宏云、徐欣、张娱、张建军、徐进、高

诗龙、邵毅明 

主 审 ： 沈国华 

参与审查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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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加强公路现场勘查工作，规范勘查标准，提高勘查质量，保障勘查安

全，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各等级公路的路政管理现场勘查工作。 

1.0.3  公路现场勘查的内容应客观、真实。 

1.0.4  公路现场勘查方法和设备的选用应遵守“经济、适用、高效”原则。 

1.0.5  公路现场勘查应注重安全防护，确认防护措施执行到位后方可开展工

作。 

1.0.6  公路现场勘查宜采用信息化手段，提高勘查效率，保障数据采集的全面

可靠。 

1.0.7  公路现场勘查记录除遵守本规范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其他现行有关强

制性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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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勘查 Survey 

利用专业方法及设备对占用、损坏、缺失、污染公路等需要取证的事实进行

现场勘验和调查。 

2.0.2  占用 Occupation 

对公路、公路用地、公路建筑控制区的侵占，其范围包括上空、地表及地表

以下部分。 

2.0.3  损坏 Damage 

对路基路面、桥涵、隧道、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的外观、结构、功能的破坏。 

2.0.4  缺失 Lossing 

交通标志、标线、护栏、视线诱导、防眩、机电等交通工程设施整体或结构

件数量的减少。 

2.0.5  污染 Pollution 

油类、泥沙类、化学腐蚀物质及其他遗撒物造成的路基路面、桥涵、隧道、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的污损。 

2.0.6  公路现场勘查图 Highway site survey map 

用符号、尺寸和文字记录勘查现场公路及其附属设施与车辆、物体的位置及

相互关系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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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公路现场勘查记录内容应与路政管理紧密相关，现场勘查结束后，成

果应及时归入案卷。 

条文说明： 

公路现场勘查记录内容应与路政管理紧密相关，如具有因果关系、条件关系、

时间关系、空间关系等。公路现场勘查成果应为路产损坏赔偿、诉讼以及行政许

可提供客观公正的证据资料。 

3.0.2  公路现场勘查人员应赴现场进行勘查，不得通过电话、视频等形式替

代。 

3.0.3  公路现场勘查应根据勘察内容、勘查对象，明确现场勘查方法、设备、

流程等。 

条文说明： 

公路现场勘查需要通过一定的勘查设备和手段，并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业

务知识，为保证客观细致地进行勘查工作、准确地发现或查找损害和物证、全面

了解案件发生情况，使现场勘查工作达到既快又好的目的，现场勘查前应当根据

勘察内容、勘查对象，明确现场勘查方法及流程，使现场勘查工作有组织、有秩

序地开展。 

3.0.4  公路现场勘查宜在白天进行，确需在夜晚勘查的，应配备照明设施，

确保勘查现场视认性良好，能够满足勘查需求。 

3.0.5  公路现场勘查应由两名或者两名以上人员进行。参加公路现场勘查人

员不得泄露有关现场的情况或擅自发表对案件的看法。 

3.0.6  公路现场勘查应在未经改动的现场开展。现场被破坏的，勘查前应记

录现场破坏原因，并引用相关部门原始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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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对于交通事故等受紧急处置或责任认定影响的现场，应优先考虑责任认定和

救援的需要，听从现场交警指挥。如果交警需要封闭现场采集证据，路政人员不

可盲目进入事故现场，以防破坏第一现场，影响事故责任认定。此类情况下，应

向紧急处置人员和公安交警进行询问，可将相关部门原始调查资料、紧急处置人

员证言等列为勘查对象，尽量还原现场情况，请他们在勘查笔录上签字。 

3.0.7  勘查人员勘查时应穿着勘查工装，携带必要的安全防护、照明、记录

等器材、装备。 

3.0.8  公路现场勘查应按下列程序进行： 

1  明确勘查范围，影响路面行车的应进行安全防护。 

2  根据需要，开展测量、照相、摄像、取样等工作，视情况询问当事人或

见证人。 

3  根据需要制作公路现场勘查图、记录表及询问笔录等。 

4  现场收集需要保存的证据并进行登记。 

5  撤除现场，结束勘查。 

3.0.9  公路现场勘查应对易改变、损毁、灭失的痕迹、物证等优先勘查，因

地点、气候等原因。现场暂时不具备勘查条件或者遇特殊情形需要撤除现场的，

应先固定证据，待条件具备后再进行勘查。 

3.0.10  公路现场勘查图、记录表及询问笔录应客观、全面、准确、规范。经

核对无误后，应由现场勘查人员、当事人或见证人签名；当事人不在现场、无见

证人或者当事人、见证人拒绝签名、无法签名的，应在相应图表中注明。 

条文说明： 

公路现场勘查信息的记录，可以采用人工书写、计算机输入或电子移动设备

输入的形式来完成；使用电子设备输入时，涉案当事人使用电子签名完成信息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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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1  公路现场勘查取得的照片、视频、公路现场勘查图、记录表、询问笔

录等资料，应完整地反映现场情况、并相互印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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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勘查设备 

4.1  一般规定 

4.1.1  公路现场勘查应配备数字化记录设备、勘查箱、勘查图绘制设备和勘查

安全防护装备。 

4.1.2  公路现场勘查有条件的可选择配备无人机、防闯入系统等勘查设备，可

使用具备实时传输记录功能的系统进行勘查记录。 

4.2  公路勘查数字化记录设备 

4.2.1  照相设备像素应不低于 1200 万，变焦达到 4 倍以上，存储卡容量应不

小于 16G。 

4.2.2  摄像设备像素应不低于 800 万，变焦应不低于 15 倍，存储卡容量应不

小于 32G，持续摄像时间应不低于 2 小时。 

4.3  公路现场勘查箱 

4.3.1  勘查箱应配备粉笔、长杆蜡笔、防水油性笔、荧光笔、荧光标签和不干

胶标签等标记工具。 

条文说明 

因考虑恶劣天气、夜晚开展勘查工作的需求,特配备荧光笔、荧光标签等工具。 

4.3.2  勘查箱应配备 50m、30m、10m、5m 等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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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公路现场勘查箱除配备常规的测量工具外，还可根据需要选择配备轮式测距

仪、激光测距仪等测量设备。 

4.3.3 勘查箱应配备防护手套、手电筒等其他工具。 

4.4  公路现场勘查图绘制设备 

4.4.1  公路现场勘查图可通过手工绘制或软件绘制。 

4.4.2  采用手工绘图时，应配备绘图垫板、勘查图图纸、绘图尺、绘图专用笔

等设备。 

4.4.3  采用电子绘图时，可根据需要配备便携式电脑、手持终端、触控笔、便

携式打印机等设备。 

条文说明: 

手持终端包括智能手机、掌上电脑、平板电脑。 

4.5  公路现场勘查安全防护装备 

4.5.1  公路现场勘查应配备工装、交通锥、主动发光等安全防护装备。 

4.5.2  根据具体的工作环境，工装应具备防水、防寒、防暑等功能，并具备反

光性能。 

4.5.3  交通锥的各项技术指标应参照《交通锥（GB/T 24720-2009）》的要求 

4.5.4  手持式发光装备包括 LED 发光指挥棒、警示灯等，应能主动发光。 

4.5.5  自发光肩灯可佩戴于公路现场勘查人员肩部，具有自发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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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防护  

5.1  一般规定 

5.1.1  公路现场勘查安全防护设备应齐全、有效。 

5.1.2  设置交通锥时，应有专人负责现场观察，提示现场人员和过往车辆注意

安全。 

5.1.3  需要开展桥下或高空勘查时，应结合具体情况制定专项交通安全防护措

施。 

5.2  路面勘查现场的防护 

5.2.1  勘查车辆到达勘查现场后，应开启危险警示灯，并根据公路限速，停在

勘查现场来车方向 50m 以外。在不影响周围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下，可以开启

警报器。 

5.2.2  勘查人员确保现场具有以下安全防护措施后，才能开展勘查工作。 

1  勘查现场不具备通行条件的，应通过交警实施交通分流，引导车辆绕行。 

2  勘查现场具备通行条件的，勘查人员应按照公路现场勘查的需求，设置

警示区域和勘查区域。 

3  正常情况下，勘查现场位于高速公路上时，应在勘查区域上游 200m 设

置警示区域；勘查现场位于普通公路上时，应在勘查区域上游 100m 设置警示区

域。 

4  遇有夜间、雨雪、雾霾等能见度不良天气条件时，除设置警示标志、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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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锥和警戒人员外，现场可增设主动发光的警示标志，并应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加

长警示区域的长度，可采用防闯入系统等相关技术设备提高现场防护水平，必要

时可通过交警封闭勘查现场路段。 

5  弯道、陡坡、拱坡等视距受限、视线不良路段的勘查现场，除设置警示

标志、交通锥和警戒人员外，应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加长警示区域的长度，中心现

场的勘查区域还应设专人负责警戒，提示现场人员注意躲避意外驶入现场的车

辆，可采用防闯入系统等相关技术设备提高现场防护水平，必要时可通过交警封

闭勘查现场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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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勘查方法 

6.1  一般规定  

6.1.1  勘查方法包括照相、摄像、测量、取样、绘图等，勘查人员可根据需要

选择一种或多种勘查方法。 

6.1.2  勘查人员根据勘查现场的特点可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对现场进行勘查。 

6.2  照相 

6.2.1  公路现场勘查应采用现场方位照相、概览照相、中心照相、细目照相等

照相方式。 

条文说明： 

本条主要参考《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验照相》（GA50-2014）中关于照相的相

关规定，对公路现场勘查中的照相进行了规范。《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验照相》

（GA50-2014）中的相关规定侧重于交通事故现场勘验，部分指标及要求不符合

公路现场勘查的要求，本规范对此进行了优化，在基本框架下保持了与《道路交

通事故现场勘验照相》（GA50-2014）的一致性。按照照相的表现目的的不同，可

以分为方位照相、概览照相、中心照相和细目照相等四种，每种照相方式反映的

内容与范畴各有侧重点。 

6.2.2  照相应反映被拍摄现场情况，以及被拍摄物体的大小关系、形态等特征，

正确反映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尽量防止和减少变形。需要反映具体尺寸时，应当

根据需求放置比例标尺。 

条文说明： 

公路现场勘查照相的内容，应当与交通事故勘查笔录的有关记载相一致。现场

照相应当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被摄对象。不得有艺术夸张，影像应当清晰、

反差适中、层次分明、形象完整。一般使用标准镜头，因为标准镜头成像与人眼

观察物体一致，透视关系合理，变形量小，真实感强。拍摄的照片应做到目的明

确、中心突出，每一张照片都应是其特定的内容，能独立说明整个问题。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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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现场设置的比例尺，以及利用卫星定位等科技手段确定的比例尺。 

6.2.3  应根据勘查内容选择合适的照相方法。现场照相的一般顺序为：先拍方

位、概览，后拍中心、细目。 

6.2.4  方位照相应以整个现场和周围环境为拍摄对象，完整地反映现场所处的

位置及其与周围事物的关系。 

条文说明： 

方位照相是从从远距离采用俯视角度拍摄案件现场所处的位置及周围环境

情况。照相应摄取现场周围的地形、地物，而且还应同时摄入能够显示现场位置

的永久性标志物。 

6.2.5  概览照相应以整个现场或现场中心地段为拍摄内容，反映现场的整体情

况以及现场有关事物的位置及相互间关系。应以现场中心事物或现场附近选定里

程碑、电线杆等固定点为基点，沿现场道路走向的相对两向位或者多向位分别拍

摄，拍摄视角应当连续，上一个视角的结束部分与下一个视角的开始部分应有联

系。 

条文说明： 

概览照相是从中远距离采用平时角度拍摄案件现场范围内的事物情况。概览

照相应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和位置进行拍摄，表现出各事物之间的位置关

系防止有关的事物被遮盖或遗漏。 

6.2.6  中心照相应反映现场中心、重要局部、事物的位置及其与有关事物之间

的联系。 

条文说明： 

中心照相是在较近距离拍摄案件现场重要事物和中心位置的状态，主要损害

物体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心照相应用不同位置拍摄同一事物，以便反映事

物完整和确切的性状。 

6.2.7  细目照相应采用近距或微距拍摄现场路面、交通设施、车辆等的具体形

态。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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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目照相是在近距离或微距拍摄那些不能再物体整体照片上清楚看到细节，

表现事物局部的状态。拍摄、镜头应与拍摄对象垂直，并将有厘米刻度尺与拍摄

对象平行放置，同时摄入画面 

6.2.8  应在现场随时查看拍摄效果，如有模糊、缺失等情况的应及时补拍。现

场拍摄结束后，应及时导出、保存相关照片材料。 

6.3  摄像  

6.3.1  公路现场勘查摄像应画面连续完整无剪辑，视认性良好，影像清晰，其

内容应当与现场勘查其他信息保持一致。 

条文说明： 

本条主要参考《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验照相》（GA50-2014）中关于摄像的相关

规定，对公路现场勘查中的摄像进行了规范。公路现场勘查过程中，主要是对道

路损坏情况、路产损失进行勘查，需要呈现被拍摄物体或现场的全貌以及细节。

现场摄像资料是有效证明公路现场勘查情况的原始资料之一，勘查人员可根据需

要进行实况录像，摄像资料要以现场事实为依据，能全面反映现场情况。 

6.3.2  使用摄录设备拍摄现场或重要局部、事物的情况时，摄录设备的镜头应

与被摄现场或重要局部、事物保持适当角度，缓慢移动镜头。根据摄像内容的不

同性质、特征等可进行分段拍摄。 

条文说明： 

   勘查人员可根据需要使用摄录设备对公路现场进行全景拍摄，对涉事车辆前

（车头）后（挂车）、损坏路产设施的接触点、被损坏的设施逐一拍摄，涉及测

量的可对测量的全过程，特别是对测量时的长度起止点进行拍摄。 

6.3.3  录制视频前，应开启时间记录功能，在视频信息中显示拍摄时间。视频

录制后应查看视频拍摄效果，如有失误应及时补录。 

6.4  测量 

6.4.1  测量前应对被测量物进行定位，明确基准点或基准线。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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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时应当首先确定方位，即确定勘查现场的走向，通常用道路方向表示；其

次选定坐标，在勘查现场附近选定里程碑、电线杆等永久性的固定点，或者以道

路边缘、标线、车辆的一侧或地面等，作为固定现场的基准点；再次，通过不同

的方法进行现场定位。 

现场定位的主要方法有： 

①三点定位法，即用选定的坐标点作为第一点，由此点向道路中心线作垂线，

该垂线与道路中心线的交点作为第二点，案件现场的一个主要点，如车辆的某地

一点，作为第三点，把此三点连接成三角形，量出距离，以固定现场主要点的位

置。 

②垂直定位法，即由车辆的主要点向道路的边线作垂线，再由选定的坐标点

向这条垂线作垂线，量出主要点和坐标点到两条垂线交点的距离，即可固定现场

主要点的位置。 

③极坐标法，即把选定的坐标点与事故现场的主要点连接起来，测出距离与

此连线与指北方向的夹角，即可定位。 

6.4.2 测量可根据需要选用卷尺、激光测距仪、超声波测距仪、摄影测量以及

基于卫星定位的测量软件系统等测量仪器设备。测量的最小计量单位根据测量物

以及测量设备确定。 

条文说明： 

测量尺寸要准确，应当根据具体的勘查需要选取测量工具，正确反映出公路

及其附属设施、违章构筑物、人、车、路之间的关系尺寸等。还可根据需要配备

坡度仪 、附着系数测定仪等。 

6.4.3  测量过程中应尽量减少误差，可根据需要选用精密的测量仪器设备或是

多次测量取平均值。 

条文说明： 

本条主要对测量的误差进行了规定，以满足现场勘查数值测量的一致性。测

量误差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1)外界条件，主要指观测环境中气温、气压、

空气湿度和清晰度、风力以及大气折光等因素的不断变化，导致测量结果中带有

误差。(2)仪器条件，仪器在加工和装配等工艺过程中，不能保证仪器的结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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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各种几何关系，这样的仪器必然会给测量带来误差。(3)方法，理论公式的

近似限制或测量方法的不完善。(4)观测者的自身条件，由于观测者感官鉴别能

力所限以及技术熟练程度不同，也会在仪器对中、整平和瞄准等方面产生误差。 

6.5  取样 

6.5.1  对需要进行检验、鉴定或作为其他证据材料的公路及公路附属设施应当

进行取样。 

条文说明： 

根据调研情况，在涉及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路产案件中，往往需要对公路

及其附属设施进行取样。针对不同的样本，取样方法不同，所需专业设备也不一

致，可根据需要通过专业机构、专业人员对公路及其附属设施进行取样。 

6.5.2  在勘查和提取样品的过程中，应防止所提的样品被污染，并采取相应的

保存措施防止人员接触或因环境变化造成样品的损坏或灭失。 

条文说明： 

对所发现的全部有关痕迹和各类实物，在提取之前应将其形状、数量、颜色、

所在地点等分别编号记录。对发现的实物可直接提取，但应分别包装，特别是对

某些需进行检测、鉴定的痕迹和实物，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专业化处理，严防污

染、相互混杂或灭失。 

6.5.3  因故不能及时提取时，应采取保护措施，防止样品的破坏和灭失。 

条文说明： 

部分痕迹和实物需要专业人员利用专业设备进行提取，或受天气、时间等因

素影响无法及时提取，可采用妥善方法，将痕迹和实物保护起来，以免灭失，并

根据需要采用相应的照相或摄像方式方法将现场情况进行固定和留存。 

6.6  公路现场勘查图绘制 

6.6.1  现场勘查图以平面图为主，根据需要绘制断面图和立面图等。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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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涉路案件的类别和实际需求，来选择是否需要绘制公路现场勘查图。涉路

许可项目以及未许可擅自开工的涉路案件建议绘制现场勘查图，路产损失案件以

现场照片为主。 

6.6.2  现场勘查图应全面、客观、准确地体现公路及其附属设施、公路用地、

建筑控制区的具体情况、位置关系等。 

6.6.3  宜采用绘图专用笔绘制公路现场勘查图，有条件的可使用绘图软件。 

条文说明： 

不应使用可以擦除或者涂改的笔绘制现场勘查图，比如铅笔，不应使用浅色墨

水笔（签字笔）绘制。现场记录图可以采用手绘和计算机绘图软件来完成图形绘

制，计算机软件完成绘制后并打印后，也可手工补充相关信息。 

6.6.4  现场勘查图中应对现场情况做简要说明。 

条文说明： 

关于道路现场图形符号并无相关规定，绘制公路现场勘查图的图形符号可参照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形符号》（GB/T11797）。 

6.6.5  现场勘查图应标注尺寸，绘制同一公路现场勘查图时宜采用同一比例，

有特殊情况的应注明。绘制比例和单位应标注在图中。公路现场勘查图绘制格式

可参考附录 A 

6.7  询问 

6.7.1  询问应采用问答式，并如实记录被询问人（当事人）的回答内容。 

6.7.2  询问内容应包含被询问人的基本情况及案件情况。 

1  被询问人的基本情况包含被询问人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住址（或

工作单位）和联系电话。 

2  案件情况包含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事发经过等。涉及污染的，询问

笔录应详细记录污染现场状况及应急处置经过。 

3  如询问时另有在场人，也应予以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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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询问结束后，记录人应让被询问人确认记录内容，确认无误后，由被询

问人在笔录上写上“以上记录已经我看过(或已向我宣读)，与我所说相符”字样。

当事人要求自己亲笔书写证词的，应当允许。询问笔录格式可参考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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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占用、挖掘 

7.1  一般规定 

7.1.1  占用、挖掘勘查前，应了解占用、挖掘的形式和位置。 

7.1.2  涉及结构安全的或情况复杂的，可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勘查。 

7.1.3  应根据占用、挖掘的实际情况选择勘查方法，并填写相应的占用、挖掘

勘查记录表，询问笔录，绘制公路现场勘查图。 

7.2  勘查内容 

7.2.1  占用、挖掘的勘查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1  占用、挖掘的形式； 

2  占用、挖掘的位置； 

3  占用、挖掘公路的范围，包括占用路面、占用公路用地、占用建筑控制

区、挖掘公路、顶管等的具体面积、体积等； 

4 占用、挖掘公路及其附属设施、绿化物造成的损坏情况； 

5 其他必要的勘查内容。 

7.2.2  对公路改线进行勘查时，应当增加以下内容： 

  1  使公路改线的起点终点桩号； 

2  线路走向、线路宽度、线路总长度、设置形式； 

3  是否影响正常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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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公路及其附属设施的安全保障措施情况。 

7.2.3  架设、埋设管线等设施进行勘查时，应当增加以下内容： 

1  支撑结构、墩（柱、台）设置的形式以及设置位置，工作井与公路的位

置关系； 

2  跨越公路的各种构造物和设施底面与公路路面的净空及角度； 

3  相关管道管线以及管线走廊、通道、保护套管的埋设深度； 

4  管道管线以及管线走廊的检查井的设置位置； 

5  管道顶距路面基底的距离。 

7.2.4  对利用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涵洞铺设电缆等设施进行勘查时，应当增

加以下内容： 

1  电缆等设施的设置是否侵入公路净空界限； 

2  是否损害桥涵隧的构造和设施。 

7.2.5  对利用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公路隧道、涵洞堆放物品，搭建设施

以及铺设高压电线和输送易燃、易爆或者其他有毒有害气体、液体的管道进行勘

查时，应当增加以下内容： 

1  对桥隧涵及其附属设施构成危险的因素； 

2  对桥隧涵的破坏情况以及可能造成的重大影响。 

7.2.6  对利用跨越公路的设施悬挂非公路标志进行勘查时，应当增加以下内

容： 

1  非公路标志的设置是否侵入公路净空界限； 

2  是否对跨越公路的设施造成损害。 

7.2.7  对在公路上增设或者改造平面交叉道口进行勘查时，应当增加以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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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1  交叉道口的岔数； 

2  交叉角；  

3  增设或改造的交叉道口与上下游交叉道口的间距。 

7.2.8  对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挖沟引水、采石、取土、采空作业、利用

公路边沟排放污物等进行勘查时，应当增加以下内容： 

1  对路基的损坏程度、破坏面积； 

2  对边沟的损坏情况； 

3  对相关公路及其附属设施的重大影响。 

7.2.9  在施工完成后，应对建设单位是否按照不低于该段公路原有的技术标

准，对公路及其附属设施予以修复进行现场勘查。 

7.3  勘查记录 

7.3.1  公路现场勘查图应详细记录占用、挖掘的位置、区域方位、形状、大小、

与公路位置关系等信息。 

7.3.2  对占用、挖掘进行勘查时应当根据占用、挖掘的具体形式选择相应的勘

查方法，宜运用科技手段对勘查的相关指标进行勘查并记录，相关勘查结果应当

协调一致，互相印证。 

7.3.3  占用、挖掘勘查记录表应包含：案号、勘查人员、勘查时间、勘查地点、

勘查方法及设备、占用/挖掘形式、相关单位或个人情况、勘查内容、情况说明

等。具体格式可参考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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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损坏、缺失 

8.1  一般规定 

8.1.1  公路现场勘查前应根据损坏、缺失的类型、形态，选择适当的勘查方法

和设备。 

8.1.2  公路现场勘查应和路产档案、竣工图原始资料中记录设施的位置、数量

与外观形态进行比对，并将路产档案、竣工图列入勘查档案。 

条文说明： 

现场勘查应和路产档案、竣工图原始资料中记录设施的位置、数量与外观形

态进行比对的结论可以用表格、文字、或图片等形式表达，路产档案、竣工图中

所比对的原始资料应和比对结论一同列入勘查档案。 

8.1.3  通过询问、现场观测明确损坏、缺失的原因，并用文字清晰记录。 

8.1.4  涉及到主体结构破坏可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勘查。 

条文说明： 

公路基础设施的损坏、缺失对其结果的破坏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损坏视觉可观

察到的损坏的区域面积，而是深入内部结构，仅靠表面的修补不能恢复其主要的

功能，维修时需要更换整体构件。为避免对损坏、缺失勘察结果的歧义，确保勘

察结果的公正权威行，可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勘查并出具现场勘察结论。 

8.2  勘查内容 

8.2.1  路基、路面物理损坏、缺失主要包括塌陷、坑槽等，在确定损坏、缺失

位置后，进行勘查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绘制路基、路面损坏、缺失的公路现场勘查图，计算其损坏面积。 

2  记录路基、路面损坏缺失的严重程度，包括形状、深度、破坏后路面状

况的定性描述。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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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塌陷、坑槽等物理损坏、缺失的公路现场勘查图的绘制，用粉笔或其他

标记工具在实地的损坏区域外围画最小矩形，并标准矩形的尺寸。并在记录本或

其他记录设备按比例画出矩形图形，并在矩形内画出损坏的位置及损坏形状的平

面示意图。 

8.2.2  桥梁损坏、缺失主要包括桥面板、梁，或者墩台的局部破坏。在确定损

坏、缺失位置后，进行勘查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绘制桥梁局部损坏、缺失的草图。包括位置、形状、平、立面、侧面。 

2  记录损坏缺失的严重程度，包括破坏部位、面积、深度、是否暴露钢筋，

视觉可察觉的变形等内容。 

3  应对桥梁总体、局部进行拍照，照片应反应损坏位置、程度，如钢筋破

坏，需对钢筋进行细部拍照。 

8.2.3  对利用公路桥梁进行牵拉、吊装等危及公路桥梁安全的施工作业，应对

桥梁的破坏情况以及可能造成的重大影响进行勘查。 

8.2.4  隧道损坏、缺失主要包括隧道内壁、端墙的局部破坏。在确定损坏、缺

失位置后，进行勘查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绘制隧道局部损坏、缺失的草图。 

2  记录损坏缺失的严重程度，包括破坏部位、是否暴露钢筋，视觉可察觉

的变形等内容。 

8.2.5  公路附属设施的损坏、缺失主要包括护栏、交通标志、标线、视线诱导

等设施的损坏或缺失。在确定损坏、缺失位置后，进行勘查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绘制隧道局部损坏、缺失的草图。 

2  护栏、隔离栅、桥梁方落网应记录损坏长度、变形部位、螺栓螺母的脱

落情况等，并应按照 1/5 长度的间隔进行拍照记录，拍照的位置应为上部、正面、

背面等部位。 

3  标志、轮廓标、突起路标应记录损坏、缺失部位、数量，并应对其损坏、

缺失部位进行拍照。 

4  标线应记录磨损的长度，渠化标线应记录磨损的区域面积，并拍照。 

8.2.6  公路沿线机电设施损坏、缺失主要包括各类环境监测器、监控设施、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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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设备机箱、照明灯具的损坏、缺失。在确定损坏、缺失位置后，进行勘查应

符合以下规定： 

1  应绘制外观损坏、缺失的位置草图。 

2  宜对其功能性损坏进行定性描述。 

8.2.7  收费站损坏、缺失主要包括岛头、收费亭、收费栏杆的损坏或缺失。在

确定损坏、缺失位置后，进行勘查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绘制收费站损坏、缺失的草图。 

2  记录损坏部位、并应对上部、正面、背面等部位进行拍照。 

8.3  勘查记录 

8.3.1  公路现场勘查图应详细记录损坏、缺失的位置、形状及与公路位置关系，

并应标注方向标。 

8.3.2  公路现场勘查笔录应详细记录损坏、缺失的方位、形状、长度、或面积

等几何特征信息。 

8.3.3  公路现场勘查图、公路现场勘查笔录、询问笔录，宜附加列表、损坏、

缺失的现场照片、视频影像资料及必要的文字说明材料。具体格式可参考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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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污染 

9.1  一般规定 

9.1.1  污染勘查前应明确污染物质类别、形态、被污染物类别、污染方式。 

9.1.2  涉及油类、强酸、强碱、腐蚀性等化学物质污染的，应在污染物质处置

完毕后勘查，并做好安全防护。 

9.1.3  污染勘查可采用测量、钻探、钻孔取芯等方法。钻探、钻孔取芯时孔径

及孔深应满足取样、测试与试验要求。 

9.1.4  可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污染勘查。 

9.1.5  污染勘查除查明污染情况外，还应明确恢复道路设施原有功能所需要的

最小实际修复单元。 

9.2  污染勘查 

9.2.1  污染勘查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首先确定污染区域位置，明确污染物质中心或起讫点与公路特征点相

对位置。一般应包括：污染物质中心或起讫点桩号、行车方向、覆盖车道及与道

路中心线的横向位置关系。应选择公路及路侧固定设施为基准点。 

2  确定污染区域形状，并通过测量确定污染区域大小、厚度等参数。 

3  涉及强酸、强碱、化学腐蚀物质污染路基路面的，可根据需要钻孔取芯

以查明污染程度，明确被污染的路面结构层。 

9.2.2  钻孔取芯应在污染物质处置完毕后进行。钻孔取芯应符合《公路路基路

面现场测试规程》（JTG E60）规定。钻孔取芯深度必须达到基层，钻孔取芯位置

应满足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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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污染呈现圆形分布的，应选取圆心、污染边缘对称的十字方向四个对角

点钻孔取芯。 

2  污染呈现连续带状分布的，应选取连续带状分布中心点、污染边缘对称

的十字方向四个角点钻孔取芯。 

3  污染呈现间断带状分布的，应随机选取其中一典型污染区域，选取带状

分布中心点、污染边缘对称的十字方向四个角点钻孔取芯。 

4  污染呈现其他形状分布的，应选取形状中心点、污染边缘对称的十字方

向四个角点钻孔取芯。可根据污染分布情况，适当增加钻孔取芯数量。 

9.2.3  路面芯样应按顺序排放与芯样箱内，用标签纸标记芯样所在钻孔的编号

和深度，并拍照记录。勘查结束后，应对钻孔及时回填。 

9.3  污染计算 

9.3.1  涉及一般物质污染路基路面的，应以能够包含全部污染物质的最小矩形

确定污染面积。污染宽度不足 0.5m 的，按 0.5m 计。 

9.3.2  涉及强酸、强碱、腐蚀性化学物质污染路基路面的，应计算污染体积。

污染面积应按 9.3.1 计算，污染深度应为被污染的路基路面所有结构层整层深度

之和。 

9.3.3  造成非路面污染的，污染应按实际情况计。 

1  造成标线污染的，应按面积计。长度按污染带的长度计算，宽度按标线

宽度计算。 

2  造成标志版面污染的，应按标志整幅版面面积计。 

3  造成波形梁钢护栏污染的，应按受到污染的整段护栏板长度计。 

4  造成防眩板污染的，应按数量计。 

5  造成绿植污染的，应按绿植类型和数量计。 

9.3.4  污染实际修复单元应以污染面积的 1.2 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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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勘查记录 

9.4.1  公路现场勘查图应详细记录污染物位置、污染区域方位、形状、大小及

与公路位置关系。 

9.4.2  污染勘查记录表应详细记录被污染物类别、方位、长度、宽度、数量及

被污染程度量化指标结论。具体格式可参考附录 E。 

9.4.3  涉及强酸、强碱、腐蚀性化学物质污染路基路面且钻孔取芯的，应填写

路面污染钻孔取芯记录表，详细记录钻孔取芯位置及与污染区域、公路位置关系、

各芯样编号、污染深度。具体格式可参考附录 F。 

9.4.4  公路现场勘查图、公路现场勘查笔录、询问笔录、路面污染钻孔取芯记

录表，宜附加列表、污染现场照片、视频影像资料及必要的文字说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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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勘查档案 

10.1  一般规定 

10.1.1  勘查档案包括封面、目录、公路现场勘查信息表、公路现场勘查图、

记录表、询问笔录、照片、视频、公路现场勘查图等。 

10.1.2  归档时应核查归档材料内容与形式的完整性。 

条文说明: 

归档时应注意检查相关表格填写内容以及签名盖章情况，出现漏填的应当及时

补填。 

10.1.3  勘查档案应装订成册，按需求独立成卷或归入路政案件卷宗。 

10.2  封面 

10.2.1  案卷封面印刷在卷盒、卷夹的正表面，也可采用内封面形式。具体格

式可参考附录 G。 

10.2.2  案卷封面的内容应包括：案号、道路名称、档案类别、卷内文件的内

容、勘查单位、起止日期等。 

10.2.3  勘查单位应填写案卷内文件的制作单位。 

10.2.4  勘查起始日期应填写勘查工作开始的日期，终止日期应填写相关档案

文件完成的日期。 

10.3  目次 

10.3.1  目次应按顺序列出章、节的序号、标题及页码，并依次列出附录等信

息。 

10.3.2  卷内目录排列在卷内文件首面之前，目次中的页码应起始于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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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目次中的页码应采用阿拉伯数字并不加括号，案卷封面和卷内目录不

编写页号。 

10.4  勘查信息表 

10.4.1  公路现场勘查信息表包含标题、基本信息、勘查情况及结果、当事人

核对以及签名等部分。具体格式可参考附录 H。 

10.4.2  基本信息部分包含案由、勘查时间、案件（事件）地点、天气、勘查

人员和记录人员的工作单位、当事人姓名、当事人住址（或工作单位）、当事人

电话、车牌号等信息。 

10.4.3  勘查情况及结果，包含案件（事件）的发生过程描述和勘查结果，应

概括描述案件（事件）现场的各种现象或情况，要达到结合照片能如实再现现场

全貌的效果。 

10.4.4  在勘查结果部分应填写公路设施占用、挖掘、损坏、缺失、污染等的

勘查结论，并说明受损公路设施结构、数量、形状、大小等信息。 

10.5  公路现场勘查图 

10.5.1  公路现场勘查图应包含案号、勘查时间、勘查地点、案件类型、情况

说明、勘查人员等信息。 

10.5.2  公路现场勘查图归档时，应核查图中的方位标、尺寸、相关人员签字

等信息，如存在缺漏需告知绘图人进行补充说明。 

10.6  询问笔录 

10.6.1  询问笔录包含标题、询问简况、询问内容、核对笔录记载和签名等部

分。 

10.6.2  询问笔录的记录，可以采用人工书写、电子移动设备输入的形式来完

成。笔录完成后应与同一案件的现场勘查信息表、现场照片等材料合在一起，归

入档案。 

10.6.3  询问笔录归档时，应核查笔录中的询问人、记录人、被询问人的身份

信息、签字情况等，如存在缺漏需告知询问人、记录人进行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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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照片和视频 

10.7.1  勘查记录照片应客观、清晰，宜含有拍摄日期等时间信息。视频应客

观、全面，并应与现场照片、公路现场勘查图、现场勘查信息表等相互补充、印

证。 

10.7.2  照片和视频在拍摄完成后，应及时整理和归档，归档的照片应使用数

字化记录设备直接拍摄形成的原始图像文件，一般不能进行修改。 

10.7.3  对反映同一内容的若干张照片，应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照

片归档，所选照片应能反映案件现场的全貌。 

条文说明： 

反映同一场景的照片一般只归档一张。应尽量避免选用将勘查人员、勘查器

材、勘查车辆等摄入画面的照片。 

10.7.4  照片应粘贴在现场照片记录表上，见附录 J。粘贴照片时，照片间隔

应疏密适当，每页应留有一定的空白区。宜按方位、概览、中心、细目的顺序编

排。 

10.7.5  归档的照片和视频应附加文字说明。文字说明应综合运用事由、时间、

地点、拍摄者等要素，概括照片或视频所反映的主要内容。 

10.7.6  照片和视频可存储到脱机载体上进行离线归档，也可通过网络进行在

线归档。 

条文说明： 

档案可采用建立层级文件夹的形式进行分类存储。一般在计算机硬盘建立“数

字照片、视频档案”总文件夹；在总文件夹内按不同类型、不同年度建立层级文

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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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公路现场勘查图 

公路现场勘查图 

案号  勘查地点  

勘查时间  案件类型  

                                                         制图单位：      

 

 

 

 

 

 

 

 

 

 

 

注：现场数据以图上标注的尺寸数值和文字说明为准，与图形符号选用的比例、准确

度无关。 

情况说明  

 

勘查人签字：                             绘图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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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询问笔录 

询  问  笔  录 

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至       时     分      

询问地点：                                                           

询问人（签名）：             工作单位                                 

记录人（签名）：             工作单位                                 

被询问人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现住址                                       联系电话                       

问：我们是 XXXXXXXXX（单位名称，具体到执法人员所在的工作单位，为避免重

复填写，可预先打印） 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现将《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

于你，你依法享有《权利义务告知书》中的权利，并应当履行《权利义务告知书》

的义务，你听清楚了吗？                                                                   

答                                                                    

问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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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页 

                                                                    

                                                                    

                                                                    

                                                                    

                                                                    

                                                                    

                                                                    

                                                                    

                                                                    

                                                                    

                                                                    

                                                                    

                                                                    

                                                                    

以上记录我已经看过(或已向我宣读)，与我所说相符。 

当事人签名（手印）：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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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占用、挖掘勘查记录表 

案 号  

勘查人员  

勘查时间  

勘查地点  

勘查方法

及设备 

□照相  □摄像  □测量  □取样 □钻孔取芯 □询问 □  □其他，                

设备：                                                                       

占用/挖掘

形式 
 

占
用/

挖
掘
单
位/

个
人 

单位全称/个人姓名 

身份证号 
 

法人代表 

姓  名 
   

职

务 
 

电

话 
 

占用/挖掘现场 

负责人姓名 
 

职

务 
 

电

话 
 

勘
查
内
容
及
情
况
说
明 

 

占用/挖掘位置、面积 线 K        +     ，面积        ㎡ 

施工占用/挖掘时间  

记录公路现场勘查具体内容（分为整体以及具体事项勘查，可附照片、录像、

公路现场勘查图等，并予以必要解释） 

1.公路用地 

记录具体的占用/挖掘地点（如车道、路肩、相关附属设施等）、现场情况等 

2.建筑控制区 

记录具体的占用/挖掘地点（如与车道边缘线的距离等）、现场情况等。 

3.其他区域具体的占用/挖掘地点 

记录具体的占用/挖掘地点（如发生在公路安全保护区、距离永久性基准点的

距离）、现场情况等。 

4.交通标志及防护设施、占用/挖掘对公路附属设施造成的损坏情况、占用/挖

掘对绿化物造成的损坏情况等信息。 

5.施工或占用/挖掘完成后的现场修复情况。 

勘查人员签名：                       当事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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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损坏、缺失勘查记录表. 

案号  

勘查人员  

勘查时间  

勘查地点  

勘查方法

及设备 

□照相  □摄像  □测量  □取样 □钻孔取芯 □询问 □  □其他，                

设备：                                                                       

损坏、缺失

形式 
 

勘
查
内
容
及
情
况
说
明 

  

 



公路现场勘查记录技术规范（XXXX—XXXX） 

—34— 

附录 E  公路污染钻孔取芯记录表 

案号  地点  

钻孔取芯

时间 
 路面类型  

当事人 

姓名  住址  

单位  单位地址  

钻孔位置

示意图 
 

芯样编号 污染深度（mm） 

1  

2  

3  

4  

5  

6  

7  

勘查人签字：                             当事人签字：               

拍摄人签字：                             记录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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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污染勘查记录表 

 

案号  

案由  

勘查人员  

勘查时间  

污染物质

类别 

 

 

被污染物 □路基路面   □非路基路面，                                                                 

被污染物

位置 
桩号： 位置具体描述  

污染程度  

污染形状  

污染尺寸  

污染数量  

勘查方式 □照相  □摄像  □测量  □取样 □钻孔取芯 □询问 □  □其他，                       

 

情
况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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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勘查档案封面 

案号：X(省的简称)X路政#（案件类型的简称）字第##-##号 

 

 

 

 

 

 

 

XX省公路路政现场勘查记录 

（  类别  ） 

               （案件名称） 

勘查单位  

勘查起止时间  

归档人  

归档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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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公路现场勘查信息表 

案    号  勘查时间  

勘查地点  天    气  

勘查人姓名 

工作单位 

 记录人姓名 

工作单位 

 

案    由  

勘查情况 

和结果 

 

 

当事人姓名  电话  

单位/住址  车牌号  

当事人签名 

（或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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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现场照片记录表 

案号  地点  

拍摄时间  天气  

 

 

 

 

现 

场 

照 

片 

以 

及 

情 

况 

说 

明 

 

拍摄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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